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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防务安排》与南海非传统安全

卢筱捷１　 郑先武１

（１．南京大学，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４６）

摘要： 《五国防务安排》是东南亚附近海域海上安全合作机制中颇为独特的存在，其诞生最初是为

了维护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防务作出的过渡性安排。 近年来，随着区域安全形势的变化，该组织通

过机制建构和军事演习的不断更新与升级，增强了各成员国的军队的联合性、军备能力和专业化

水平，有力地保障了南海航道安全。 同时，该组织在实践中与地区内其他安全合作机制相辅相成，
利用军事安全工具实现非传统安全目标，为各国在东南亚海域进行安全合作提供了积极的示范作

用，在维护南海海上安全，尤其是在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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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海域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在地缘经济

和政治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近年来，
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南海海域的安全威胁日益突

出，与此同时，南海岛屿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也

愈演愈烈。 《五国防务安排》组织作为该地区最

早的跨区域安全合作机制之一，在维护南海海上

安全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五国防务安

排》组织成立 ４５ 周年的纪念活动上，五国国防部

长重申了各自国家对该组织的承诺，强调了该组

织在增强地区合作和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①

《五国防务安排》组织成立于 １９７１ 年，通常

被认为是英国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出后，对新

加坡和马来西亚防务作出的过渡性安排。 冷战

期间，该组织的运行并不顺畅。 一位马来西亚

高官称之为“一块朽木”②。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随
着冷战的结束，《五国防务安排》组织开始重新

焕发生机。 对于《五国防务安排》这一区域安全

机制的研究，国内学术界迄今未有。 相关专著

与部分通史性著作中对这一组织有所涉及，阐
述了该组织成立的背景和初期发展情况，③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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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组织的军事演习活动，①等等；一些研究国际

组织的书中也简要介绍了这一组织的概况；②还

有学者从区域治理的角度探讨了该组织对区域

规范形成的作用。③ 目前国内专门研究这一组

织的相关论文也不多，多数从历史角度介绍了

该组织的演变和价值。④

国外学术界对《五国防务安排》组织的研究

相对于国内要充分得多，出现了综合考察该组织

历史发展和现实效用的专著。⑤ 学者们主要从以

下三个方面对该组织进行了详细考察：第一、从
东南亚地区防御和外交的角度研究该组织，⑥认

为该组织是英国撤军后对该地区防务作出的替

代性安排；第二、研究 １９７０—１９７５ 年该组织成立

初期的运行状况，⑦认为该组织推动了新加坡和

马来西亚独立防务的建立；第三，从该组织现实

发展的角度研究，⑧认为该组织的演习增强了成员

国应对海上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能力；第四，从成员

国以及周边国家防务政策的角度进行研究，⑨认为

该组织是这些国家防务体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从已有研究来看，国内对这一组织的研究还

不全面，多集中于阐述该组织成立的背景和原

因，介绍该组织的机构，缺乏对这一组织近期发

展及其作用的深入研究，未能形成完整的体系。
国外学者对此研究较早，著述颇丰，从国际关系、
国际政治、历史等多个角度对这一组织进行了研

究。 总的来说，国内外学者对该组织在维护南海

海上安全作用方面论述仍然不多。 南海海域是

连接东亚和南亚、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的交通

咽喉，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吉普鲁（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Ｇｉｐｏｕｌｏｕｘ）称之为“亚洲的地中海”。 南海海上安

全事关我国的国家安全，南海争端的焦点也位于

这一地区，《五国防务安排》是作为南海地区唯一

的准同盟性质􀃊􀁉􀁒的军事组织，研究该组织的作

用，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五国防务安排》的性质

１９７１ 年 ４ 月 １６ 日，英国、马来西亚、新加

坡、澳大利亚、新西兰五国外交部长在伦敦发表

公报，公告宣称：一旦马来西亚或新加坡受到任

何外来侵略或攻击的威胁，五国必须立即协商，
“以便决定共同或各自采取什么措施来应对这

７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马燕冰、张学刚、骆永昆编著：《列国志·马来西亚》，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３４４－３４６ 页；沈永兴、张秋生、高
国荣编著：《列国志·澳大利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

版，第 ２２５ 页。
渠梁、韩德主编：《国际组织与集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５４１－５４２ 页。
郑先武著：《区域间主义治理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２１８ 页。
宫少朋：“‘五国联防’今昔”，《外交学院学报》，１９９２ 年

第 ２ 期，第 ３８－４３ 页；周士新：“五国联防组织的演进和前景”，《东
南亚纵横》，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第 ４３－ ４９ 页；程浩：《五国联防研究
（１９７１—１９７６）》，苏州科技学院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３ 年；岳蓉：“五
国防御协议：马来西亚安全困境下的合作”，《历史教学》，２０１４ 年
第 １２ 期，第 １９－２２ 页；［英］达蒙·布里斯托著，向来译：“《五国防
御协议》组织：鲜为人知的东南亚地区安全组织”，《南洋资料译
丛》， ２００６ 年第 ２ 期，第 １－１２ 页；［英］迈克尔·利弗著，向来译：
“１９７１ 年《五国防御协议》 （马来西亚 ／ 新加坡）”，《南洋资料译
丛》，２００３ 年第 ２ 期，第 ７５－７６ 页。

Ｉａｎ Ｓｔｏｒｅｙ， Ｒａｌｆ Ｅｍ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Ｄａｌｊｉｔ Ｓｉｎｇｈ， Ｆ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ａｔ Ｆｏｒｔ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１； Ｃｈｉｎ Ｋｉｎ Ｗａｈ，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ａｎｄ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１９５７—１９７１），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Ｒａｌｆ Ｅｍｍｅｒ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Ｆ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ＲＳＩ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１９５， ２０１０；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Ｄｉｐｌｏ⁃
ｍａｃｙ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ｓｉ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８， Ｎｏ．３， ２０１２， ｐｐ．２７１－
２８６； Ｓｈｅｌｄｏｎ Ｗ． Ｓｉｍ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５， Ｎｏ．２， １９９２， ｐｐ．１１２－１２４．

Ａｎｇ Ｃｈｅｎｇ Ｇｕａｎ，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 ＦＰＤＡ ）， Ｊｕｌｙ １９７０—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７１”， Ｗａｒ ＆ 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３０， Ｎｏ．３，２０１１，ｐｐ．２０７－２２５；
Ａｎｄｒｅａ Ｂｅｎｖｅｎｕｔｉ ａｎｄ Ｍｏｒｅｅｎ Ｄｅｅ， “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ｒ⁃
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ｎｄ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１９７０—７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４１， Ｎｏ．１， ２０１０， ｐｐ．１０１－１２３．

Ｋｈｏｏ Ｈｏｗ Ｓａｎ，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Ｉｆ Ｉｔ
Ａｉｎ􀆳ｔ Ｂｒｏｋｅ…”， Ｔｈｅ ＡＲ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ＶＩ： Ｆ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Ａｐｒ． ２６， ２０００； Ａｎｄｒｅｗ Ｔ． Ｈ．
Ｔａｎ，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Ｒｅｌｅ⁃
ｖａｎｃ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２９， Ｎｏ． ２， ２００８， ｐｐ．
２８５－３０２； Ｃａｒｌｙｌｅ Ａ． Ｔｈａｙｅｒ，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Ｑｕｉｅ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Ｖｏｌ．３， Ｎｏ．１， ２００７， ｐｐ．７９－
９６； Ｃａｒｌｙｌｅ Ａ． Ｔｈａｙｅｒ，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ａｔ Ｆｏｒｔｙ
（１９７１－２０１１）”，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２０１２， ２０１２， ｐｐ．６１－７２．

Ｋ．Ｕ． Ｍｅｎｏｎ， “Ａ Ｓｉｘ⁃Ｐｏｗｅｒ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Ｖｏｌ．１０， Ｎｏ．３，１９８８，ｐｐ．３０６－３２７；
Ａｎｇ Ｗｅｅ Ｈａｎ， “Ｆ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 Ａ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Ａｒｍｅｄ Ｆｏｒｃｅｓ， Ｖｏｌ． ２４，
Ｎｏ．２， １９９８．

Ｚａｋａｒｉａ Ａｈｍａｄ， “Ａ Ｑｕａｓｉ－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ｎｄｕｒ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 Ａ Ｍａｌ⁃
ａｙｓｉ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ＰＤＡ”， ｉｎ Ｉａｎ Ｓｔｏｒｅｙ， Ｒａｌｆ Ｅｍ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Ｄａｌｊｉｔ Ｓｉｎｇｈ， Ｆ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ａｔ Ｆｏｒｔ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１，ｐ．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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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攻击或威胁”。① 这标志着《五国防务安排》
组织的正式成立。 这一组织的基础是《五国防

务安排》协议，该协议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新加

坡与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协议；二是马来

西亚与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协议。 由于新

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国之间存在矛盾，两国之间

并未签署任何协议。 澳大利亚国防军事学院教

授赛耶（Ｃａｒｌｙｌｅ Ａ． Ｔｈａｙｅｒ）认为该组织“仅仅是

一个协商论坛，而不是一个正式的联盟。②”
二战结束后，英国重返东南亚，将马来亚

（今马来西亚）置于其保护范围之内。 １９５７ 年，
马来亚联合邦（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ｌａｙａ） 成立，英
国、马来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订了《英国和

马来亚联合邦关于对外防御和相互援助的协

定》 （ Ａｎｇｌｏ － Ｍａｌａｙａ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ｕｔｕ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根据这一协

定，当马来亚遭到外部威胁时，英国承诺给予马

来亚对外防御所需的援助，并帮助其建立和训

练武装部队，提供军队所需设备和设施。 １９６３
年，该协议更名为 《英国 －马来亚防务协定》
（Ａｎｇｌｏ－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ｎ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简称《英

马防务协定》）。③ 在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对

抗期间，有 ６ 万英军加入了武装对抗，并起到中

流砥柱的作用，当时印尼军队接近 ４０ 万，马来

西亚军队仅有 １．９ 万，如果没有英国军队的帮

助，马来西亚不可能抵挡住印尼的入侵。 该协

议并没有包含新加坡，新加坡仍作为英国的直

属殖民地而存在，直到其 １９６３ 年加入马来西亚

联邦才完全脱离英国。 １９６５ 年，新加坡脱离马

来西亚独立。 １９６７ 年，英国工党政府决定从苏

伊士以东撤军，这使得一直以来依靠英国抵御外

部威胁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防务出现了真空，
再加上冷战正酣的时代背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当局积极谋求建立一个多国防务组织。 澳大利

亚和新西兰出于“向前防御”的考虑，也希望保持

与英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防务关系。 １９７１
年，英国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

通过一致协商，最终决定用《五国防务安排》取代

《英马防务协定》，继续在该地区进行军事合作。
《五国防务安排》是一个以协商为主的军事合

作组织。 其组织结构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统一防空

系统（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Ａｉｒ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ＩＡＤＳ）、共同协

商理事会（Ｊｏｉｎｔ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ＪＣＣ）和防空委

员会（Ａｉｒ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ＡＤＣ）。④ 统一防空系统

是五国军队真正全部涉及的部分，负责保卫马来

西亚和新加坡的领空。 共同协商理事会是高级

官员定期协商的论坛，它只是协商机构而没有指

挥命令的功能。 而防空委员会则负责统一防空

系统的运作，享有监督权，当有问题影响到五国

联防组织时，就为统一防空系统的司令官提供指

示。⑤ 在这三个机构中，统一防空系统是《五国

防务安排》中最为重要和持久的部分，这个系统

现在被称为 “区域统一防务系统”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其驻地位于马来西亚的

巴特沃斯（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由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副

指挥官指挥⑥。
布兰克利·沃马克（ Ｂｒａｎｔｌｅｙ Ｗｏｍａｃｋ） 认

为，在国际体系中，不同实力的国家生存在一个

稳定的等级制矩阵（ Ｓｔａｂｌｅ Ｈｉｅｒａｔｉｃ Ｍａｔｒｉｘ）中。
在联盟中，强国因为实力处于绝对优势状态，在
联盟中处于主导地位，对联盟政策和联盟行动

起支配作用，决定着联盟的发展方向、性质和合

作模式。⑦ 《五国防务安排》作为一种准联盟性

质的军事安排，究竟哪一国在组织中起主导作

用，这个问题颇具争议。 英国作为其他四国的原

殖民宗主国，其军事经济实力最为强大，在《英马

８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Ｃｈｉｎ Ｋｉｎ Ｗａｈ，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ＭＤＡ”，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 ２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９７４，ｐ．１．

Ｃａｒｌｙｌｅ Ａ． Ｔｈａｙｅｒ，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Ｑｕｉｅ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Ｖｏｌ． ３， Ｎｏ． １， ２００７， ｐｐ．
７９－９６．

《国际条约集（１９５６—１９５７）》，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６２ 年

版，第 ６３６－６４４ 页。
Ｄａｍｏｎ Ｂｒｉｓｔｏｗ， “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ｓ Ｕｎｋｎｏｗ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
ｒａｒｙ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２７， Ｎｏ．１，２００５， ｐｐ．５－６．

同④， ｐｐ．５－６．
Ｄａｍｏｎ Ｂｒｉｓｔｏｗ， “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ｓ Ｕｎｋｎｏｗ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
ｒａｒｙ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
２７， Ｎｏ．１，２００５，ｐｐ．６－７．

林民旺：“沃马克的结构性错误知觉理论研究”，《国际政

治研究》，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第 ６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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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务协定》中也发挥着主导作用。 但是，在《五国

防务安排》组织中贡献最大的无疑是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贡献了最多的空军，掌握着区域统一防

御系统和澳新英司令部，承担着英国、澳大利亚、
新西兰三国军队在东南亚地区的后勤保障工

作。① 虽然英国在五国中实力最为强大，但是在

该组织的运行中作用最大的无疑是澳大利亚。
在冷战期间，《五国防务安排》组织的运行

并不顺畅。 直到 １９７５ 年英国撤军，联合协商理

事会只举行过四次会议，１９８１ 年才开始举行年

度会议；在军事演习方面，也仅仅举行了少量简

单的防空演习，联合军事演习直到 １９８１ 年才开

始启动。 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尤其是欧洲局

势的紧张和东南亚周边局势趋于缓和， １９７３ 年

后，三个域外国家陆续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撤

军。 １９７６ 年 ４ 月，澳新英司令部宣告解散，标志

着这一阶段该组织的活动暂时告一段落。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东亚

安全秩序发生了深刻地变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安全形势的变化，二是全球化导致的各

国间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 具体到东南亚，主要

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即军事安全和经济发

展的需要。 就军事安全来说，东南亚国家面临的

威胁主要来自于外部国家干预，以及区域内国家

之间的军事冲突和边界争端。 阿查亚（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认为，“自‘二战’以来，东南亚关于地区

主义的论点之一，一直与地区国家依赖区域外大

国来防止内部和外部威胁有关。”②《五国防务安

排》组织也随着区域安全形势的变化进行了职

能的更新和升级。 ２１ 世纪以来，南海地区以海

盗、叛军、海上恐怖主义为表现的非传统安全问

题日益凸显，海洋岛屿领土争端愈演愈烈，南海

海域的安全形势日益复杂，《五国防务安排组

织》也开始将关注的重点从新马的防务安全转

移到南海海上安全，逐步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

的组织管理体制和定期军事演习计划。

二、《五国防务安排》与南海航道安全

“９·１１”事件之后，东南亚附近海域的海上

袭击比以往更有组织性和协调性。 海盗、有组

织犯罪和海上恐怖主义三股势力存在合流趋

势，区域外大国纷纷借此插手南海事务，东南亚

国家与中国存在利益争端，在南海及其周边海

域的海上安全合作上对中国也存在矛盾的心

理。③ 近年来，我国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
２０１２ 年，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高达 ５８．７％，超过

国际公认的 ５０％的警戒线，南海海域是连通中

国南部与其他地区的主要通道，是中东石油运

往东亚的必经之路，我国经济重要的贸易生命

线。 南海通道的畅通与否，关乎中国现在以及

今后的经济安全。 中国通往海外的近 ４０ 条航

线中，半数以上经过南海海域。 南海航道安全

是南海非传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中国

东南周边安全的命脉。 ２００４ 年举行的五国国防

部长会议强调，该组织应当应对包括恐怖主义

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内的地区安全环境的新挑

战，自此，海洋安全问题逐步成为该组织关注的

核心。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２．１　 内部组织机构的完善

经过多年发展，该组织逐步建立起一套制

度框架较为完备、层次清晰、功能完善的组织体

系④：首先是国防部长会议，这是该组织最高等级

的决策机构，每三年举行一次，为组织提供战略

发展方向。 其次是国防参谋长会议，每年举行一

次，由统一防空系统指挥官参加，负责为国防部

长会议提交报告和为军事演习提供专业建议。
自 ２００２ 年起，国防参谋长会议与香格里拉对话

（Ｓｈａｎｇｒｉ⁃Ｌａ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简称 ＳＬＤ）同时举行。 第三

是咨询理事会，由马来西亚国防部秘书长和新加

坡国防部常务秘书共同主持，英国、澳大利亚、新
西兰三国高级专员和防务顾问及统一防空系统

指挥官参加，负责组织内部的政策制定和预算规

９６

①

②

③

④

程浩：《五国联防研究（１９７１—１９７６）》，苏州科技学院硕

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３ 年，第 ４２ 页。
［加］阿米塔·阿查亚著，王正毅、冯怀信译：《建构安全

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７２ 页。
马孆：“‘９·１１’以来南海通道的安全形势及其影响”，

《四川兵工学报》，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第 ４８－５２ 页。
Ｃａｒｌｙｌｅ Ａ． Ｔｈａｙｅｒ，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Ｑｕｉｅ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Ｖｏｌ．３， Ｎｏ．１， ２００７， ｐｐ．８２－８４．



太平洋学报　 第 ２５ 卷

划的任务。 第四是行动协作理事会，由五国国防

军和统一防空系统代表组成。 行动协作理事会

每年举行两次，定期向咨询理事会提交报告，并
且负责执行咨询理事会的决议，其下设有通讯、
后勤和政策三个工作小组。 最后是专家论坛，
由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轮流与其他三个成员国之

一联合主持年度研讨会。 研讨会主要讨论军事

行动层次上的问题，关注现实利益的议题。 在

该论坛上，五国可以对涉及该组织行动条款的

改进和“区域统一防务系统总部” （Ｈｅａｄｑｕａｒｔｅ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ＨＱＩＡＤＳ）角色地

位的新观点、新概念和新方法进行交流和讨论。
此外，该组织还建立了基于“区域统一防务系

统”的行动部门，该部门由来自五国的约 ５０ 名

职员和来自三军人员组成的常务行动指挥部组

成，主要负责拟定军演计划、组织军官教育和训

练活动。

２．２　 军事演习机制的完善

目前，该组织已经实现了演习的机制化和

常规化，在一个 ５ 年周期里，每年进行 ３ 次不同

级别和内容的联合演习。① 军演的规模、协调机

制、技术水平等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军事演习的规模不断扩大主要体现在军事

演习维度的扩展方面。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五国

防务安排》年度军事演习的维度从单一的空防

演习，扩展到陆上和海上两个维度。 １９８１ 年，澳
大利亚主持了代号为“鸭嘴兽行动” （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Ｐｌａｔｙｐｕｓ）的第一次陆上军演。 同年，马来西亚

和新加坡主持的“海星”（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Ｓｔａｒｆｉｓｈ）海上

军演也开始在南海举行。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马来西亚

主持了当年的“海星”演习，实现了适应海上战争

的海上、空中、水下三个维度的统一。 １９９０ 年举

行的国防部长会议决定推动单一维度的军事演

习向联合军事演习发展，以使得陆军和海军发挥

更大作用。 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该组织军事演

习的综合性显著增强。 在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的国防部

长会议上，五国国防部长在重申了他们对《五国

防务安排》协议的承诺和该组织的重要性之外，
提出推进海上、空中和陆上的联合军事演习的机

制化。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的“五国团结”联合军事演习

包含了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情境，共有 ２６ 艘军舰、
７４ 架战机、１ 艘潜艇和 ３ ０００ 名人员参加，共计完

成了 ４４８ 项空中任务，４８２ 项海上任务。②

军事演习一体化程度提高主要体现为军事

演习中各成员国作战能力、尤其是协同作战能

力的提高。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国防部长会议一致决

定逐步推动陆海空三军力量的联合，提升军队

的实战能力和协同作战能力。 同时，“统一防空

系统”更名为“区域统一防务系统”。 在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五国国防部长举

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议，新加坡国防部长张志贤

提出将协调巡逻、信息交换以及加强指挥中心

间的交流三个议题作为会议的主要议题。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该组织举行的“苏曼勇士”军事演习是

一次为期 １０ 天的图上演习（Ｍａｐ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这
次演习通过军事策略的规划，检测步兵、装甲部

队、炮兵部队、后勤、通讯和医疗等方面的规划

能力，以加强各兵种和部门之间的协同能力。③

军事演习技术水平的提升主要体现在武器

装备的升级和军事系统工程的建立方面。 １９９７
年的五国国防部长会议提出，国防参谋长会议

应该在指导军事演习的专业化发展方面发挥更

大的作用。 行动协作理事会应该推动各军种之

间协调性的加强，并协调后勤合作的发展。 在

随后的军演中，该组织引进了技术水平更高的

武器系统和 Ｃ４ＩＳＲ 系统。④ ２００４ 年的“五国之

盾”军事演习的目标是训练参与者使用先进武

器，如 ＡＧＭ－１４２ 导弹，提高协同作战的能力。
２０１１ 年举行的该演习启用了 ９ 艘高级导弹护卫

０７

①

②

③
④

《五国防务安排》在为期 ５ 年的一个周期内实施 ５ 次演
习，包括年度联合演习“五国之盾”（Ｂｅｒｓａｍａ Ｓｈｉｅｌｄ）和年度地面演
习“苏曼勇士” （ Ｓｕｍａｎ Ｗａｒｒｉｏｒ ）， 以及 “ 五国团结” （ Ｂｅｒｓａｍａ
Ｌｉｍａ）、“五国联合”（Ｂｅｒｓａｍａ Ｐａｄｕ）、“苏曼保护者”（Ｓｕｍａｎ Ｐｒｏｔｅｃ⁃
ｔｏｒ）。 “五国团结”演习在第一、第二、第四年举行；“五国联合”演
习在第三年举行；“苏曼保护者”演习在第五年举行。 参见 Ｃａｒｌｙｌｅ
Ａ． Ｔｈａｙｅｒ，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ａｔ Ｆｏｒｔｙ（１９７１—
２０１１）”，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２０１２， ｐｐ．６１－７２．

Ｃａｒｌｙｌｅ Ａ． Ｔｈａｙｅｒ． “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２００４—１０）”， ｉｎ Ｉａｎ Ｓｔｏｒｅｙ， Ｒａｌｆ
Ｅｍ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Ｄａｌｊｉｔ Ｓｉｎｇｈ， Ｆ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ａｔ Ｆｏｒｔ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１，ｐ．５６．

同②。
即自动化指挥系统：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

视、侦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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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５７ 架固定翼飞机（包括 Ｆ ／ Ａ－１８Ｆ 超级大黄

蜂战机，米格 ２９ 战斗机和 Ｆ－１６ 战斗机）和 ５ 架

海事直升机。

２．３　 军事演习重心转向海上安全

２００１ 年“９·１１”事件以及 ２００２ 年巴厘岛爆

炸案的发生，使得人们对于海上安全的看法发生

了变化。 海上恐怖主义威胁大大扩展了海上安

全的概念。 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五国防务

安排》的军事演习计划。 马六甲海峡地区的海盗

和海上恐怖主义问题已经被新马两国进一步安

全化了。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举行的五国参谋长会议强

调关注包括恐怖主义、海盗和非法移民在内的新

威胁。① ２００３ 年，该组织专家论坛的主题是“将不

平衡的安全威胁列入军事演习的对象”。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举行的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强调该安排的行

动必须适应地区安全环境的新挑战，包括恐怖主

义和其他非传统安全威胁，计划进行专门针对海

洋安全的军事演习，逐渐增加非军事部门的参

与，定期进行关于恐怖主义和跨国威胁的情报交

流。 这突出体现在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的“五国团结”军
事演习中，该次演习将海上反恐演习、防止大规

模杀伤性武器的海上扩散和海上封锁列为演习

的新内容。 ２００５ 年“五国团结”军事演习的任务

包括应对海上恐怖主义、保护专属经济区、非法

捕鱼、反走私和反海盗，这次演习首次引用民事

机构（包括海警、港务等）参与军事演习。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的五国防长会议决定建立地区灾难协作中

心，并决定推动该组织在地区人道主义救援和灾

难援助（ＨＡ ／ ＤＲ）方面的相互协调能力。 ２００６ 年

的“五国联合”军演中首次将民事军事合作加入

演习进程，以加强军队和政府部门以及非政府组

织在搜寻船只等问题中的协作。② ２００９ 年的“五
国团结” 军演首次引入桌面 ＨＡ ／ ＤＲ 演习。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五国国防部长在参加《五国

防务安排》第八届国防部长会议后称“面对日益

复杂的区域安全挑战，五国联防成员国接下来

除了会继续巩固现有防卫合作关系，也同样需

要加强在海事安全、人道救援与赈灾，以及在对

抗非传统威胁如网络恐怖主义方面的协作”。

表 １　 《五国防务安排》组织军事演习（２００４—２０１６ 年）

日期 演习名称 军事演习类型

２００４ ８—９ 月 五国团结 ０４ 联合海上军事演习

９—１０ 月 苏曼勇士 ０４ 陆上指挥演习

２００５ ３ 月 五国之盾 ０５ 联合空中军事演习

９ 月 五国团结 ０５ 联合海上军事演习

９ 月 苏曼勇士 ０５ 陆上指挥所演习（ＣＰＸ）

２００６ ４ 月 五国之盾 ０６ 联合空中军事演习

７ 月 苏曼勇士 ０６ 联合陆上军事演习

９ 月 五国联合 ０６ 联合海上军事演习

２００７ ４—５ 月 五国之盾 ０７ 联合空中军事演习

８—９ 月 苏曼保护者 ０７ 指挥所演习

２００８ ５ 月 五国之盾 ０８ 联合海空军事演习

１０ 月 五国团结 ０８ 联合海上军事演习

１０ 月 苏曼勇士 ０８ 陆上军事演习

２００９ ５ 月 五国之盾 ０９ 联合海上军事演习

８ 月 苏曼勇士 ０９ 陆上军事演习

１０ 月 五国团结 ０９ 联合海上军事演习

２０１０ ４—５ 月 五国之盾 １０ 联合海上军事演习

１１—１２ 月 苏曼勇士 １０ 陆上指挥所演习

１０ 月 五国联合 １０ 联合军事演习

２０１１ １０ 月 五国团结 １１ 联合军事演习

２０１２ ４—５ 月 五国之盾 １２ 联合海空军事演习

２０１３ １１ 月 五国团结 １３ 联合军事演习

２０１４ ５ 月 五国之盾 １４ 三军联合军事演习

９ 月 苏曼勇士 １４ 陆上战术指挥所演习

１０ 月 五国团结 １４ 战术指挥所演习和野战演习

２０１５ ５ 月 五国之盾 １５ 野战演习

８ 月 苏曼勇士 １５ 指挥所演习

２０１６ ４ 月 五国之盾 １６ 多重威胁下三军联合演习

９ 月 苏曼勇士 １６ 指挥所演习

１１ 月 五国团结 １６ 联合军事演习

　 　 注：ＣＰＸ，Ｃｏｍｍａｎｄ Ｐｏｓｔ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新加坡、英国国防部官方网站。

１７

①

②

③

Ｓａｍ Ｂａｔｅｍａｎ， “Ｔｈｅ ＦＰＤＡ’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
ｒｉｔｙ：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Ｉａｎ Ｓｔｏｒｅｙ， Ｒａｌｆ Ｅｍ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Ｄａｌｊｉｔ
Ｓｉｎｇｈ， Ｆ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ａｔ Ｆｏｒｔ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１，ｐ．７２．

Ｃａｒｌｙｌｅ Ａ． Ｔｈａｙｅｒ，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２００４—１０）”， ｉｎ Ｉａｎ Ｓｔｏｒｅｙ， Ｒａｌｆ
Ｅｍ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Ｄａｌｊｉｔ Ｓｉｎｇｈ， Ｆ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ａｔ Ｆｏｒｔ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１，ｐ．５６．

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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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国防务安排》对南海非传统

安全的治理效用

３．１　 与区域内其他安全合作机制的相辅相成

（１）与区域内其他现存的小多边合作的重

叠和补充

维克多·查（Ｖｉｃｔｏｒ Ｃｈａ）将“小多边主义合

作”定义为“针对共同关注的特定安全议题，参
与成员数量为三到四个的安全论坛或者对话”。
而且主要关注传统安全问题。① 澳大利亚罗威

研究所（Ｌｏｗ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国际安全事务部主管梅

卡福（Ｒｏｒｙ Ｍｅｄｃａｌｆ）则将“小多边合作”定义为

次级国家群体为了补充地区范围的双边和多边

合作的自主选择。② 东盟国家之间，完整的军事

合作数量有限， “马六甲海峡巡逻” （ Ｍａｌａｃｃａ
Ｓｔｒａｉｔ Ｐａｔｒｏｌｓ，ＭＳＰ）是唯一的军事协作机制。 该

机制是新加坡、马来西亚与印尼三个国家为了

保护和加强马六甲海峡的安全而建立的小多边

合作机制，在该机制下，三国在马六甲海峡设立

了 ２４ 小时通讯系统，并各自派军舰在本国领海

中进行巡逻和协同巡逻。 《五国防务安排》组织

的军事演习与“马六甲海峡巡逻”在任务上有了

相当大的重叠性，在实际操作中又有很强的互

补性，尤其是在海洋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
由于新、马、印尼三国对马六甲海峡地区安

全的具体问题持有不同立场，加上三国间关系

的敏感性和脆弱性，这使得联合巡逻的效果大

打折扣。 《马六甲海峡巡逻协议》规定，三国军

舰在执行海上巡逻任务时，仅能在“紧急追捕”
的情况下，实行跨界追捕。 这就造成了名义上

是“联合巡逻”，实际上“各自为政”的局面。 三

国对是否应该借助区域外大国的力量维护航道

安全方面有着不同看法，新加坡希望把打击海

盗作为全球反恐的一部分，让更多的海峡使用

者参与其中；而马来西亚和印尼则坚决反对域

外大国干涉海峡防卫，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
拉扎克（Ｎａｊｉｂ Ｔｕｎ Ｒａｚａｋ）在 ２００４ 年曾公开宣

称，“除了军事演习期间，在马六甲海峡和马来

西亚领海不会有任何外国军事力量的存在。”
因此，《五国防务安排》组织是马来西亚唯一承

认的涉及外部国家参与海峡事务的平台。 此

外，三国间关系也影响到了“马六甲海峡巡逻”
的执行。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马来西亚和印尼之间因

为安巴拉特海域的领海争端，造成了两国关系

的紧张。③ 这次争端是两国多年来关于海洋和

油气资源争端的延续，两国都派军舰到冲突海

域，虽然最终没有导致直接的武力冲突，但纷争

的结果必然会导致两国对马六甲海峡防务的漏

洞。 《五国防务安排》组织通过军事演习为澳大

利亚、英国等区域外国家参加该地区防务提供

了平台，频繁而有深度的军事合作和交流加深

了国家间的政治互信，弥补了“马六甲海峡巡

逻”在海峡安全防卫方面的漏洞。
（２）对区域上层组织机制的补充作用

在亚太区域间主义及其治理进程中，东盟

一直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并逐渐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东盟方式”。 目前，覆盖南海地区的

安全合作机制主要有三种：以东盟地区论坛为

主的第一轨道机制、以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为

主的第二轨道机制和以香格里拉对话和东北亚

安全合作对话为主的“一轨半”机制。 其中，东
盟地区论坛是东盟推动建立的首个政府间的政

治安全机制，其决策程序和核心原则呈现明显

的“东盟化”，即“渐进主义和软制度主义两个明

显特征”④。 该论坛一开始就被定调为“高层协

商论坛”，强调通过对话增强各国政策的开放性

和透明度，以增加各国的互信和理解，缓和该地

区的紧张关系。⑤ 因此，东盟地区论坛仅仅是一

２７

①

②

③

④

⑤

张勇：“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地区‘少边主义’外交浅析”，
《美国研究》，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第 ６６－８１ 页。

Ｒｏｒｙ Ｍｅｄｃａｌｆ， “ Ｓｑｕ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Ａ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Ａｓｉ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Ｍｉ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８， ｐ．２５．

李辉，张学刚：“印尼与马来西亚安巴拉特领海争端概

况”，《国际研究参考》，２００５ 年第 ５ 期，第 １０－１３ 页。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 ｐ．２３４，转引自郑先武著：《区域间主义治理模

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３２６ 页。
东盟地区论坛，参见东盟地区论坛官方网站， ｈｔｔｐ： ／ ／

ａｓｅ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ｆｏｒｕｍ．ａｓｅａｎ．ｏｒｇ ／ ａｂｏｕｔ．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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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对话机制而远非一个制度化和强制性的机

制，其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成就一直受到质疑。
显然，东盟地区论坛缺乏保证地区安全的强制

力，而《五国防务安排》组织对其补充作用正体

现在实践层面。 近年来，该组织根据地区复杂

安全局势和海洋环境战争需要，通过定期进行

不同环境下多军种参与的联合行动和演习，不
断更新综合防空的指挥控制体系，不仅提高了

成员国的军事专业化水平，更促进了协同作战

能力的增强。 在非传统安全合作方面，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印度洋海啸后，五国国防部长决定将应对

非传统安全问题如人道主义援助和灾难救援等

非军事项目列入该组织的军事演习计划之中。
２００６ 年的五国国防部长会议后，新加坡国防部

长张志贤宣布，五国国防部长就该组织如何提

高各成员国在人道主义援助和灾后救援方面的

能力和如何有效提高合作水平方面进行了磋商

和探讨。 马来西亚国防部长纳吉布·拉扎克则

呼吁建立联合救援协调中心。

３．２　 创造了用军事安全工具实现非传统安全目

标的范例

在现代海洋安全的维护中，国家间发生直

接军事对抗的几率大大降低，在和平时期频繁

调动军队，尤其是在存在领土主权争议的海域

水道陈兵，也容易引起国际关系的敏感性和脆

弱性，各国政府的相关管理机构在处理海洋安

全事务、海洋环境保护、海上执法等方面则存在

组织力量有限、机构分散的缺点，难以应对当前

复杂的海洋非传统安全问题。
军队在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时有着诸多优

势，如拥有海陆空运输能力及相关设备，具有随

时可调用且运作效率高、载量大、对危险状况承

受力强等特点。 《五国防务安排》组织实现了传

统安全手段的“软运用”，即以军事、武装力量等

传统安全手段运用于打击恐怖主义、自然灾害等

非传统安全领域，体现出了强有力的威慑作用，
以及及时性、高效性、专业性和组织协调性等特

点。 一方面，该组织通过针对性的军事演习，对
地区内的威胁形成了威慑效应；另一方面，通过

军事演习的实际演练，包括打击海盗和海上恐怖

主义、人道主义救援与灾害救助演习，不仅提高

了五国军队的战备水平、联合行动能力、应急能

力以及在执行人道主义援助、灾难救援、反恐等

行动中的快速反应和协同作战能力，并且实现了

在“区域统一防务系统”的统一指挥下遂行多边

区域行动的能力，这是《五国防务安排》组织所独

有的。 此外，《五国防务安排》是亚太地区最早采

取军队与民事机构合作的方式来进行人道主义

救援和灾难援助的机制之一。① 其在维护水域的

日常安全，打击海盗、走私、贩毒、偷渡等非法行

为方面，政府的民事机构，包括海岸警卫队、港
务、渔业等机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非传统安全

威胁引起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具有较强的综合性，
因此，军事力量在除了自身协同外，还必须加强

与地方相关民事部门和专业机构以及人民群众

的密切配合，《五国防务安排》组织通过与民事机

构的协同演习实践，促进了各方在组织、指挥、协
同、保障等方面的整体效能，使得成员国之间加深

了在非传统安全合作中的协调和配合，积累了互

信，这对于维护海洋安全环境至关重要，对于“东
盟安全模式”②的形成也有着积极的示范意义。

３．３　 通过“共同而有区别的利益”使每个成员

国受惠

　 　 自 １９７１ 年《五国防务安排》组织成立以来，
东南亚地区的战略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该组织之所以能够存续至今，最重要的

原因就是能够为成员国提供高于成本的收益。
首先，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国建立了信任，

保障了国家安全，实现了自身防务力量从无到

有的飞跃。 作为一种域外国家介入的灵活的防

务协商机制，《五国防务安排》对两个可能遭受

的外部侵略威胁起到了心理威慑的作用。 同

时，作为一种“信任建设机制”，该组织以新加坡

３７

①

②

Ｊｉｍ Ｒｏｌｆｅ， “Ａｎ ＦＰＤＡ Ｒｏｌｅ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ｌｉｅｆ ？： Ｉｔ’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Ｊｕｓｔ ｔｈｅ Ａｒｍｅｄ Ｆｏｒｃｅｓ”， ｉｎ Ｉａｎ Ｓｔｏ⁃
ｒｅｙ， Ｒａｌｆ Ｅｍ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Ｄａｌｊｉｔ Ｓｉｎｇｈ， Ｆ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ａｔ Ｆｏｒｔ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１，ｐｐ．８５－９７．

郑先武著：《区域间主义治理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３３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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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马来西亚防务的不可分割性为基础，在保持

彼此间开放的防务关系的同时，允许两国与其

他英联邦国家维护历史上的军事联系，从而在

两国间搭建起一个防务层面持续沟通和互动的

平台，通过不间断的训练和演习，新马两国提升

了军事装备，增强了军队协作性和专业化，深化

了对彼此实力、能力和组织等方面的了解。
其次，由于在地理上紧邻亚洲，澳大利亚在

南海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稳定上有着深厚的战

略利益。 该组织的延续和存在为澳大利亚在亚

洲的军事存在提供了基础，是其“融入亚洲”外
交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通过《五国防务安

排》的特殊纽带，澳大利亚可以直接参与维护马

六甲海峡的安全，打击走私、海盗等事务，澳大

利亚皇家空军可以进入马来西亚巴特沃斯基

地，Ｐ３－Ｃ 猎户座反潜机可以监控从马来西亚到

澳大利亚的海上安全。 新西兰与澳大利亚的政

策考虑相似。 在 ２０１０ 年新西兰政府公布的国

防白皮书中，《五国防务安排》被认定为是新西

兰在东南亚地区最持久的安全关系，并认为该

组织是“地区安全的基石”，该组织为新西兰“使
用军事力量创造了可能的环境”。①

最后，对英国来说，一方面英国得以保持自

己英联邦大国的形象，同时，《五国防务安排》的
成员国身份为英国在东南亚地区加强军事外交、
展示军事实力，包括促进武器贸易等方面带来了

巨大的优惠。 尽管近年来由于国防开支的削减，
英国对五国军事演习的投入不断减少，但是对其

他成员国来说，英国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和有核国家身份就已经足够了”。 此外，英国

军队也从五国军事演习中获得了远洋军事训练

的机会和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宝贵经验。②

四、结　 论

冷战结束以来，东盟国家之间，以及东盟国家

与区域外国家的军事合作一直呈上升趋势。 对新

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国来说，《五国防务安排》组织

的重要性似乎有所下降。 首先，随着冷战的结束，
东南亚国家间发生传统安全冲突的可能性微乎其

微，对于马来西亚来说，印尼对马来西亚政权的威

胁不再存在。 同时，印尼作为一个区域大国在地区

事务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未来，无论是维护马六

甲海峡航行安全还是南海海上安全，都不可能绕过

印尼。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已经与印尼建立了有效

的合作机制，开展海上军事演习与合作，这在很大

程度上与《五国防务安排》的作用有所重叠。 其

次，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都参与了美国在该

地区主导的多边或双边军事合作，这意味着该组织

不再是成员国合作的唯一选择。 第三，自《五国防

务安排》成立以来，经过 ４０ 多年的发展，新马两国

已经能够建立起独立的防务体系，与其他域外伙

伴国家的军事力量差距也已经大大缩小，从这个

角度来说，该组织帮助新马实现防务独立的使命

也已经完成。 第四，域外国家的军费开支也会影

响该组织的存续。 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

平研究所（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简称 ＳＩＰＲＩ）全球军费开支数据，该组织

五个成员国近五年来的军费开支不断削减，该组

织还将面临以更少的开支完成装备演习的挑战。
根据该研究所统计，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英国军费开

支总额从 ５７．９ 亿美元下降到 ５５．４ 亿美元，降幅

４％；军费开支总额占同期 ＧＤＰ 比重从 ５．４６％降

至 ４．８５％。③ ２０１４ 年，英国军费开支在全球排名

首次跌出前五名。④ 这意味着英国在海外投放

军力时不得不采取“无情的优先次序”。
尽管如此，《五国防务协定》组织并未完全失

去其价值。 尽管该组织在某些功能上与其他合

作平台相重叠，但是并不相互冲突。 作为“一种

秩序导向的联盟，而不是有意识的集体防御”⑤，

４７

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ａｍ Ｂａｔｅｍａｎ， “Ｔｈｅ ＦＰＤＡ’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
ｒｉｔｙ：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Ｉａｎ Ｓｔｏｒｅｙ， Ｒａｌｆ Ｅｍ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Ｄａｌｊｉｔ
Ｓｉｎｇｈ， Ｆ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ａｔ Ｆｏｒｔ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１，ｐ．８０．

Ｃａｒｌｙｌｅ Ａ． Ｔｈａｙｅｒ，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ａｔ
Ｆｏｒｔｙ（１９７１—２０１１）”，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２０１２，ｐｐ．６１－７２．

数据来源于 ＳＩＰＲＩ 军费开支数据库，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ｉｐｒｉ．
ｏｒｇ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 ｍｉｌｅｘ。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著，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译：
《ＳＩＰＲＩ 年鉴：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版，第 ２４５ 页。
郑先武著：《区域间主义治理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２２２ 页。



第 １２ 期　 卢筱捷等：《五国防务安排》与南海非传统安全

该组织并不是基于某一特定的威胁，而是基于共

同应对潜在威胁的认知，因而具有较大的灵活

性，能够根据地区安全局势的变化不断进行调

整。 各成员国通过多年的合作形成了较为成熟

的机制化合作机制，是各国有效进行安全合作的

有效平台，也体现了英联邦的纽带作用。 近年来，
该组织以不对称威胁和非传统安全为重点，尤其关

注预防马六甲海峡附近的海盗活动和恐怖主义，并
通过军事演习提高成员国军队战斗力，威慑潜在外

部威胁，有利于保护南海通道的安全。
从建立之初的地区空防机制，到通过复杂

军事演习应对地区内各类安全问题，《五国防务

安排》组织始终随着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而不

断发展。 新加坡前国防第一常务秘书何学渊

（Ｐｅｔｅｒ Ｈｏ）认为，《五国防务安排》“是东南亚地

区唯一的多边防务机制……这一机制通过松散

的协商框架……直到今天，在东南亚地区安全

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①”。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第 １５

届“香格里拉对话” 期间，英国国防大臣迈克

尔·法伦（Ｍｉｃｈａｅｌ Ｆａｌｌｏｎ）、马来西亚国防部长

希山幕丁（Ｈｉｓｈａｍｍｕｄｄｉｎ ｂｉｎ Ｔｕｎ Ｈｕｓｓｅｉｎ）、新
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新西兰国防部长格里·
布朗利（Ｇｅｒｒｙ Ｂｒｏｗｎｌｅｅ）一致强调该组织框架存

在的重要性，并宣布将在必要的时候增加对该

组织的资源投入，以开展专业化和有价值的五

国联合演习，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区域安全挑战。
《五国防务安排》组织通过机制建构和军事演习

的完善和创新，加深了成员国之间的互信，同
时，作为介于军事同盟和安全论坛之间的准同

盟性质的安全安排，其与区域其他安全机制相

辅相成，为区域国家与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合作

以及东盟安全模式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示范作

用，在维护南海海上安全，尤其是非传统安全理

论与实践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编辑　 龚　 婷　 李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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